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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转市物价局财政局建委等部门关于《溧阳市

城区环境卫生服务收费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（溧政发〔2001〕27号）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建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《溧阳市城

区环境卫生服务收费实施办法》批转给你们，希严格遵照执行。

溧阳市人民政府

2001年 3月 16日

溧阳市城区环境卫生服务收费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环卫收费工作的管理，规范和完善环

卫服务收费标准及管理办法，更好地开展环卫有偿服务，保护合

法收费，制止乱收费，使环卫管理体制逐步向社会化、产业化、

市场化、法制化的方向发展，根据《江苏省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

生管理条例>实施办法》和江苏省物价局苏价工〔2000〕379号《关

于印发<江苏省城镇垃圾处理费管理试行办法>的通知》等文件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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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建设委员会是城市环境卫生的行政主管部门，市

环境卫生管理处（以下简称市环卫处）是城市环境卫生的行业管

理部门，负责统一规划、管理城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工作（包

括主次干道清扫、公共厕所保洁、垃圾粪便的收集、运输、处理

及处置等）和环卫服务收费工作（包括环境卫生服务收费的审计、

稽查、票据管理、指导开展服务工作等）,同时负责对镇环境卫

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。

居民区的卫生保洁和垃圾收集由居委会、村委会或物业公司

负责。

各镇环卫职能部门，分别主管本区域环境卫生管理和服务收

费工作。

第三条 收费范围及对象

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的所有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

驻溧单位（含三资企业、私营企业）、个体工商户、居民及外来

暂住人口。

凡从事城区环卫作业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经市环卫处审核批

准后，方可进行。

第四条 收费项目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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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活垃圾处理费

1、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的行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

位、驻溧单位（含三资企业、私营企业）及个体工商户，按在册

职工人数（含离退休人员、各类临时工、季节工）计收，每人每

月3元，由单位支付。

企业在“生产成本”中列支；有预算外收入的行政单位列“预

算外支出”;无预算外收入的行政单位在“经费支出”中列支；

事业单位列“事业支出”。

2、凡在市区内居住的居民户按每户每月5元标准收取。

对已实施物业管理的住户，该费用由物业公司在物业管理公

共服务费中提取，不另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。其中2.5元/户.月

归物业公司，由物业公司负责区域内的卫生保洁、垃圾收集及将

垃圾运至中转站；其余2.5元/户.月由物业公司交环卫处，专门

用于垃圾的中转运输、处置等后续费用开支。

3、暂住人员按每人每月3元标准收取。

（二）经营服务行业垃圾处理费

1、饮食业、理发业等按营业面积，每平方米每月1.0元；

2、商场、水果业、服装业、建材业等按营业面积，每平方

米每月0.5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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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农贸市场按营业面积，每平方米每月1.2元；

4、从事个体经营的临时摊位或固定摊位，饮食摊及水果摊

每个摊位每天1.5元，其它摊位每个摊位每天1.0元；

5、影剧院、录像厅按座位收取，每座每月0.5元；

6、宾馆、旅社、招待所按床位收取，每个床位每月10元；

7、医院（含个体诊所）按床位收取，每个床位每月5元；

8、舞厅、娱乐场所按营业面积收取，每平方米每月2元；

9、浴室按床位收取，每个床位每月2元；

（三）特种垃圾处理费

1、化工、化学等有毒有害垃圾，运距在10公里以内的每吨

100元，每增加1公里，每吨加收1.2元。

2、卫生、工商等部门销毁伪劣物品，按每吨30元收取处理

费。

（四）建筑垃圾及施工渣土清运处置费

1、新建房屋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处置及弃置场地费：按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1.5元标准收取（含消毒处理费）,由建设单位支

付。

2、建筑物装璜垃圾清运处置费：城区内对建筑物进行装璜、

装饰、修缮的单位或个人按建筑面积，1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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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200元/户的标准缴纳，100平方米以上的按250元/户的标准缴

纳。

3、拆迁房屋建筑渣土处置费：按1.5元/平方米标准收取，

由施工单位支付。

4、城区范围内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凡需要废渣和工程弃

土的，须到市环卫部门办理申报、登记手续，由环卫部门统一调

度，每吨按2元标准缴纳手续费。

（五）清扫、保洁服务费

1、挖土植树、绿化修剪树枝、邮电、供电、广告竖杆遗土、

铺设地下设施等施工或作业遗留物未清除，造成二次清扫的，按

每平方米1－5元收取清扫保洁费。

2、单位委托环卫部门对单位卫生责任区进行清扫保洁，按

每平方米每月0.15－0.3元标准收取服务费。

（六）其他作业劳务费

1、垃圾代运处置费：单位或个人直接将垃圾送至垃圾处理

场，每吨收取处置费50.0元；直接将垃圾送至垃圾中转站，每吨

60.0元；委托环卫部门收集、运输及处理，运距在10公里以内的，

每吨70.0元，每增加1公里，每吨加收1.2元。

2、粪便代运：委托环卫部门代运粪便的，运距在10公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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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，每吨每次30元；每增加1公里，每吨加收1.2元。

3、厕所清扫：单位或个人委托环卫部门清扫厕所，每个蹲

位每月10.0元，小便池按2个蹲位计收，立式小便池按1个蹲位计

收。

4、厕所药物消杀：每年4－10月，单位或居民委托环卫部门

进行厕所药物消杀，每月每个蹲位4.0元。

5、化粪池清掏：单位或居民委托环卫部门清掏化粪池，规

格在10立方米以内的每座每次400元；规格在10－20立方米的每

座每次600元；规格在20立方米以上的每座每次800元。

6、建筑立面清洗：单位或个人委托环卫部门清洗建筑立面，

5层以下每平方米4元，6－8层每平方米6元，9层以上每平方米10

元。

7、下水管道疏通：

室内下水污水管道疏通：小便池50元，抽水马桶60元，厕所

蹲位80元，水池20元，室内下水总管200元；

地下管道疏通和修复费用：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预算计

划，经双方协商后确定。

8、委托洒水车服务：路程在15公里以内的，每次每车200

元，每增加1公里，每车增加1.2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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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收费办法

（一）由市环卫处委托有服务或管理职能的单位征收，未受

委托的不得进行收费。被委托的单位或个人，须凭市环卫处印制

的《环境卫生服务收费委托书》和《环境卫生服务收费证》征收

费用，代收手续费为收费额的2%。

（二）城区内居民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：凡实行物业管理的

区域，在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中提取，由各物业管理公司按标准

负责缴纳给环卫部门；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区域，按管辖范围由所

在环卫所或由市环卫处委托所在居委会或村委会收取。

（三）新建房屋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处置及弃置场地费：由

规划局在报建建设项目时一次性收取。

（四）建筑物装璜垃圾清运处置费：委托物业公司或开发商

代收。

（五）拆迁房屋建筑渣土处置费：由拆迁办代收。

（六）环卫其他各项收费由环卫部门直接向单位或个人收

取。

（七）社会福利院及驻溧部队免收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六条 收费管理及资金使用

（一）征收垃圾处理费后，城市环境卫生费、门前三包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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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居民民办保洁费等相关收费项目相应停止。对擅自设立与环

卫有关的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等乱收费行为，市物价部门应及时

予以查处。

（二）环境卫生服务收费票据统一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

票据并加盖费用专用章，严禁使用白条收据收费。

（三）环卫服务所有收入，均应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，

所收资金及时足额上缴市财政局设立的财政专户，实行专项管

理，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环卫服务项目的各种费用，环卫设施设

备的投入，以及环卫科研和环卫职工的工资的补充。

（四）市环卫部门必须到市物价局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,做

到亮证收费，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，自觉接受

上级主管机关以及物价、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（五）被委托收费单位应健全收费财务制度，严格财务管理

和财务监督，确保各项收费及时征收，并将征收情况逐月统计上

报，各项统计必须准确、真实。

市环卫处应主动会同物价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对各收费单位

和被收费单位的收缴情况进行定期审计和稽查。

（六）环卫部门应根据城市环境卫生服务收费标准与城区各

服务对象签订有偿服务合同，明确环卫服务的数量和质量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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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范标准服务，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受益单位和个

人不按时或不按合同的约定缴纳服务费的，每逾期一天加收2%

的滞纳金，经交涉仍不交纳的，环卫部门对其终止服务。

第七条 各单位和居民均应自觉遵守本办法，如有违反者，

可由环卫管理部门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，坚持不改的，施以

行政处罚，当事人对所引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按照国务

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办理。即可以

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

申请复议；对复议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，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

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

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第八条 各建制镇参照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物价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建设委员会共

同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二00一年一月一日起实施，凡与本办法不

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